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1）沪02行初85号

　　原告陈晨，女，1985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代理人陈汉民(系原告父亲)，1954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

　　被告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沈山州。

　　委托代理人邱文，女。

　　委托代理人薛昕怿，上海市金源方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张振宇。

　　委托代理人苏捷，女。

　　委托代理人张蒙，男。

　　第三人赵平华，女，1949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代理人赵哲(系赵平华儿子)，1987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

　　第三人陈汉荣，男，1956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第三人薛佳杰，男，198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第三人薛昕婷，女，201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理人薛佳杰(系薛昕婷父亲)，198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第三人薛佳杰、薛昕婷共同委托代理人薛猛(系薛佳杰父亲)，1960年6月11日出生

，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淡水路XXX弄XXX号。

　　原告陈晨不服被告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黄浦区政府”)所作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黄浦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

本及应诉通知书。因上海市黄浦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黄浦房管局”)、

陈汉荣、赵平华、薛佳杰、薛昕婷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

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晨的委托代

理人陈汉民，被告黄浦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邱文、薛昕怿，第三人黄浦房管局的委托代

理人苏捷、张蒙，第三人赵平华的委托代理人赵哲，第三人陈汉荣，薛佳杰(兼第三人

薛昕婷的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代理人薛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黄浦区政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上海市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四十二条、《上海市人

民政府关于批转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制订的〈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

若干规定〉的通知》以及《黄浦区508-514街坊(亚龙地块)东块居住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以下简称《补偿方案》)的规定，于2020年8月26日作出沪黄府房征补(2020)592号房屋征

收补偿决定，主要内容为：一、房屋征收部门黄浦房管局以房屋产权调换结合货币补偿

的方式补偿公有房屋承租人陈晨等户。用于产权调换房屋地址为：本市富国路XXX弄

XXX号XXX室，建筑面积72.2平方米，价值1，837，240.63元。产权调换房屋价值同被征



收房屋补偿金额2，075，896.63元结算差价，房屋征收部门应支付该户房屋差价款

238，656元。二、房屋征收部门支付其他补贴、补助为：无搭建补贴10万元，室内装饰

装修补偿12，245元，搬迁费1，000元，签约奖励费、搬迁奖励费按签约搬迁日期结算

，家用设施移装费2，000元，户籍迁移奖励按被征收房屋内所有户籍人口迁出黄浦区日

期结算。三、该户应当在收到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搬离本市红栏杆街

XXX弄XXX号，搬迁至上述产权调换房屋地址，将被征收房屋腾空，与上海市黄浦第四

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浦四征所”)办理移交手续。

　　原告陈晨诉称，报请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报告与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记载的公房

承租人不一致；被告未向原告送达会议通知，程序违法；陈汉荣已在他处享受过动迁利

益，其非法将户口迁入被征收房屋，不应获得补偿；被征收房屋在册人口为4人，并非

5人；沪府发［2012］73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制订的〈

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2012］73号

文”)已失效，不能作为征收补偿的法律依据；被征收房屋面积认定错误，在计算面积

时遗漏灶间。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侵

犯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故请求判决撤销黄浦区政府作出的沪黄府房征补(2020)592号房屋

征收补偿决定。

　　被告黄浦区政府辩称，因被征收房屋的原公有房屋承租人于2006年去世，之后该户

未变更承租人，后由上海南房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房物业公司”)指定

陈晨为该户的签约代表，陈汉荣及陈晨均为被征收房屋在册户籍人员，无论以“陈汉荣

等”还是“陈晨等”来作为户名均不影响对被征收房屋整户的征收补偿。在陈晨被认定

为该户的签约代表之后，被告向原告及其代理人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并以“陈晨等户

”为户名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充分保障了原告在征收补偿决定审理过程中应当享有

的各项权利。被告于2020年8月14日、8月19日两次组织召开审理调解会，会议通知送达

原告，由原告父亲签收，但两次会议原告户均未出席。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所确定的补偿

内容完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充分保障了原告户应当享有的安置利益。根据《补偿方案

》和相关规定，公用灶间的面积不作为换算建筑面积的基数，被告认定被征收房屋面积

正确。［2012］73号文经相关文件通知延长期限后现在有效期限内。被诉房屋征收补偿

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黄浦房管局述称，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赵平华述称，同意原告的意见，请求撤销沪黄府房征补(2020)592号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

　　第三人陈汉荣、薛佳杰述称，不同意指定原告作为承租人，对审理调解会的情况不

清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被告黄浦区政府于2018年8月20日对本市黄浦区508-514街坊(亚龙地块

)东块旧城区改建项目作出黄府征(2018)2号房屋征收决定，并将征收决定及《补偿方案

》在征收范围内进行了公告。第三人黄浦房管局委托黄浦四征所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

具体工作。该地块签约期限为2018年9月17日至2018年12月16日止。至2018年9月17日

，该地块签约率已超过了85％，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生效。



　　本市红栏杆街XXX弄XXX号在上述房屋征收决定的征收范围内。房屋性质为公房

，原公有房屋承租人陈宝根于2006年8月报死亡，该户未变更公有房屋承租人，2020年

7月31日，南房物业公司指定陈晨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约主体。房屋类型为旧里，房

屋用途为居住，独用租赁部位：底层前客堂15.9平方米，公用租赁部位：底层灶间。核

定建筑面积为24.49平方米。经上海申杨房地产土地估价师有限公司评估，该被征收房

屋房地产市场评估单价48，620元／平方米，估价时点为2018年8月20日(该地块评估均价

为49，498元／平方米，评估单价低于评估均价的，按评估均价计算)。房屋征收部门已

向该户送达了分户评估报告。该户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复核评估、鉴定。2020年7月

1日房屋征收部门向该户征询房屋征收评估报告的意见，该户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书面

意见。

　　该户在册人口5人，即户主陈汉荣、外甥薛佳杰、其他亲属薛昕婷、嫂子赵平华、

侄女陈晨。经征询，该户未提出居住困难审核申请。

　　根据《实施细则》及《补偿方案》的规定，被征收房屋评估价格为969，764.82元

(计算公式为：49，498元／平方米×24.49平方米×80％)，价格补贴为363，661.81元(计

算公式为：49，498元／平方米×30％×24.49平方米)，套型面积补贴为742，470元(计算

公式为：49，498元／平方米×15平方米)，该户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金额合计为

2，075，896.63元；其他补贴、补助为：无搭建补贴10万元，室内装饰装修补偿

12，245元、搬迁费1，000元、签约奖励费、搬迁奖励费按签约搬迁日期结算，家用设

施移装费2，000元，户籍迁移奖励按被征收房屋内所有户籍人口迁出黄浦区日期结算。

　　原告户曾与第三人黄浦房管局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但因原告户未在协议约定期

限内履行搬迁义务，黄浦房管局遂解除双方签订的协议，并于2020年8月12日向被告黄

浦区政府报请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第三人黄浦房管局拟定提供的产权调换房屋地址

为：本市富国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72.20平方米，价值1，837，240.63元)或本

市富国路XXX弄XXX号XXX室(建筑面积72.79平方米，价值1，823，510元)。被告受理后

于次日向原告户送达了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报告、审理调解会的会议通知、居住困难审

核申请征询单。被告于2020年8月14日、19日两次召开审理调解会，原告户均未出席会

议。同年8月26日，被告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于同月28日将决定书送达原告户

并公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以上事实，有黄府征(2018)2号房屋征收决定、房屋征收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

、征收事务所营业执照、委托房屋征收协议书、征收工作人员工作证、房地产估价机构

营业执照、备案证书、房屋征收估价机构选举结果公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生效公告、

公房租赁凭证、房籍资料摘录表、户口簿复印件、户籍资料摘录表、关于确定公房征收

补偿签约主体的通知、《补偿方案》、签约选房规定、评估分户报告、相关事项处理办

法、房地产市场评估均价标准的公告、房屋征收评估报告意见征询告知单、原告户征收

补偿方案、看房单、居住困难审核申请征询单、征补房源的通知、安置房屋不动产权证

书、产权调换房源价格评估清单、房源清单、协商记录、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催告函、

解除函、房屋征收补偿报告、居住困难审核申请征询单和会议通知、审理调解会议签到

及记录、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书、相关材料的送达回证、公示情况等证据以及当事人庭审



陈述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根据《实施细则》第五条、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告黄浦区政府作为房

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管理部门，具有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职权。因第三人黄浦

房管局与原告户就征收补偿事宜无法达成协议，第三人黄浦房管局报请被告黄浦区政府

作出征收补偿决定。被告将相关材料送达原告户，并两次组织原告户与第三人召开审理

调解会，但原告户均未出席，因调解不成，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

定并将决定书送达原告户，同时在征收范围内公示，程序合法。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对被征收房屋的性质、建筑面积、评估价格、应得补偿款的计算以及产权调换房屋的建

筑面积和评估价格等的认定，均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认定事实清楚。被告黄浦区政

府对原告户以房屋产权调换并结算差价的方式予以补偿，并支付其他应得补贴和奖励费

用，该决定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及《补偿方案》，未损害原告户的合法权益。

　　关于公有房屋承租人户名及在册人口数问题，本案中，被征收房屋原承租人陈宝根

已去世，征收过程中一直未确定承租人，因陈汉荣本身系原承租人的子女，其户口在被

征收房屋处，故黄浦房管局在征收过程中以陈汉荣等作为公有房屋承租人户名符合规定

。在南房物业公司确认原告为签约主体后，被告黄浦区政府以陈晨等作为被诉房屋征收

补偿决定的公有房屋承租人户名亦无不当，且上述变更均不影响原告户整体的合法权益

。在原告户未依法提出居住困难审核申请的情况下，在册户籍人数及在册户籍人员是否

在他处享受过动迁利益并不影响该户整体征收补偿利益。至于后续安置利益的分配问题

，应当由该户内部自行协商或提起相关民事诉讼解决。关于会议通知，根据被告提供的

送达回证显示，被告召开审理调解会的会议通知送达给了原告户，由原告父亲陈汉民签

收，原告提出被告召开审理调解会未通知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

［2012］73号文的效力问题。经查，［2012］73号文已经由沪府发(2017)30号《上海市人

民政府关于延长〈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若干规定〉有效期的通知》延

长有效期至2022年6月30日，属现行有效，并不存在原告所称的失效情形。关于被征收

房屋面积。根据沪房管规范征［2012］9号《关于贯彻执行〈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实施细则〉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承租公有居住房屋，以租用公

房凭证所记载的建筑面积为准；租用公房凭证记载的是居住面积的，按照相应的换算系

数计算建筑面积。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供的租用公房凭证、房籍资料等证据可以证明涉

案被征收房屋独用租赁部位为底层前客堂15.9平方米，被告据此核定建筑面积，于法有

据。底层灶间系公用租赁部位，亦非居住性质，被告未将其作为居住面积计入基数予以

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原告要求撤销被诉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

如下：

　　驳回原告陈晨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陈晨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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